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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舉證完畢 法官宣佈裁決

「佔中」 男女9
罪表證成立6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陳淑
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

華、黃浩銘及李永達，分別被控串
謀在中環或附近公眾地方造成非法
阻礙、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及
一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等。
法官昨日在控方舉證完畢後，宣佈9
人表證成立。

「商討日」起早有預謀籌備經年
由於首被告戴耀廷選擇不自辯，

亦不傳召證人，昨日由次被告陳健
民開始自辯（見另稿）。根據過去
數日的呈堂片段所見，戴耀廷、陳
健民、朱耀明3人於2013年6月9日
曾到香港大學展開首次「佔中商討
日」時，稱已進入「組織裝備
期」，又呼籲與會者將訊息帶回社

區，帶動更多人支持「佔中」，顯
示「佔中」是早有預謀，籌備經
年。
3人與陳淑莊、邵家臻等部分被
告於2013年「七一」集會上，亦曾
說過知道發起「公民抗命」是違法
的，但仍表示「不怕被捕、會自
首，亦不抗辯」。
2014年 9月 27日，即所謂「佔
中」正式啟動前，片段可見各被告
輪流在集會現場的「大台」發言，
多次呼籲群眾叫親友前來聚集及提
供物資支援，又叫集會群眾組成人
鏈阻擋警方等。

「啟動日」示威者阻路碰撞警察
首被告戴耀廷在9月28日凌晨宣

佈「『佔領』中環正式啟動」，並

揚言行動會升級。次被告陳健民則
建議示威者阻塞要道及攔截車輛。
至28日下午，龍匯道、分域碼頭街
和龍和道一帶的交通已被人群阻
礙。
控方證人指，28日下午「佔中」

期間，金鐘夏愨道有13名警員及4
名市民受傷，消防及救護車奉召前
往救援時，沿途「有過千人擋晒成
條路」，即使消防車響號及閃燈亦
無人讓路，要不斷繞道才能抵達。
警方時任中區助理分區指揮官林

鴻釧則指，他與同袍三度遭示威者
阻擋去路，包括前往協助被示威者
「反包圍」的數名重案組探員和一
名被捕示威者離開時，遭逾50名至
60名示威者阻擋，示威者除以身體
阻擋去路，更大力碰撞警察身軀。

「 佔 中 九 男

女 」 包 括 戴 耀

廷、陳健民、朱

耀明及其餘 6 名

被告，分別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罪、及煽

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等6宗罪，案件昨日

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第八天審訊。法官

在控方舉證完畢後宣佈，裁定9名被告的

6項控罪俱表證成立。控方在過去多日，

在法庭上播放大量錄影片段及由證人出庭

舉證，清晰顯示各被告在當時的「所作所

為」均涉嫌觸犯「公眾妨擾」或「煽惑」

情況。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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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
● 一項串謀作出

公眾妨擾罪
（於2013年3月
至2014年12月
2日期間，串謀
在中環或附近
公眾地方造成
非法阻礙）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及一項煽惑
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

（2014年9月27
至28日期間，
分別於金鐘添
美道煽惑他人
非法阻礙添美
道的公眾地方
及道路）

陳淑莊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及一項煽惑
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

（2014年9月27

至28日期間，

分別於金鐘添

美道煽惑他人

非法阻礙添美

道的公眾地方

及道路）

李永達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

（煽惑他人阻礙

夏慤道的行車

道）

邵家臻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及一項煽惑
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

（2014年9月27

至28日期間，

分別於金鐘添

美道煽惑他人

非法阻礙添美

道的公眾地方

及道路）

戴耀廷
● 一項串謀作出

公眾妨擾罪
（於2013年3月
至2014年12月
2日期間，串謀
在中環或附近
公眾地方造成
非法阻礙）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及一項煽惑
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

（2014年9月27
至28日期間，
分別於金鐘添
美道煽惑他人
非法阻礙添美
道的公眾地方
及道路）

朱耀明
● 一項串謀作出

公眾妨擾罪
（於2013年3月
至2014年12月
2日期間，串謀
在中環或附近
公眾地方造成
非法阻礙）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及一項煽惑
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

（2014年9月27
至28日期間，
分別於金鐘添
美道煽惑他人
非法阻礙添美
道的公眾地方
及道路）

鍾耀華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及一項煽惑
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

（2014年9月27

至28日期間，

分別於金鐘添

美道煽惑他人

非法阻礙添美

道的公眾地方

及道路）

黃浩銘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及一項煽惑
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

（煽惑他人阻礙

分域碼頭街的

行車道）

張秀賢
● 一項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妨擾
罪及一項煽惑
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

（2014年9月27

至28日期間，

分別於金鐘添

美道煽惑他人

非法阻礙添美

道的公眾地方

及道路）

■■「「佔中佔中」」示威示威
者多次暴力衝擊者多次暴力衝擊
警方防線警方防線，，與與
「「佔中佔中」」發起人宣發起人宣
稱的稱的「「愛與和平愛與和平」」
大相逕庭大相逕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九男女九男女」」中第中第

一個自辯的陳健民一個自辯的陳健民
在庭上承認在庭上承認，，他們他們

為為「「佔中佔中」」計劃擬定四部曲計劃擬定四部曲，，但就聲稱但就聲稱
他們一直堅持與政府他們一直堅持與政府「「談判談判」，」，拒絕提拒絕提
早早「「佔中佔中」，」，但其後政府但其後政府「「無展現談判無展現談判
誠意誠意」，」，他們應學聯的他們應學聯的「「要求要求」」宣佈提宣佈提
早早「「佔中佔中」，」，又稱以為又稱以為「「佔領佔領」」只會持只會持
續數天云云續數天云云。。

「「佔領佔領」」區域擴大區域擴大 原非計劃之內原非計劃之內

陳健民昨日在自辯時聲稱陳健民昨日在自辯時聲稱，「，「公民抗公民抗
命命」」的參與者的參與者，，是要通過是要通過「「自我犧牲自我犧牲」」
及負上刑責及負上刑責，，去去「「感召感召」」社會關注社會關注「「不不
公義公義」」的社會現況的社會現況。。

他續稱他續稱，，他提出的他提出的「「讓愛與和平佔領讓愛與和平佔領
中環中環」，」，是希望民眾能夠是希望民眾能夠「「平靜平靜」」及及
「「莊嚴莊嚴」」地地「「佔領佔領」」中環中環，，不會對任何不會對任何
人使用武力人使用武力，，並承認自己和戴耀廷並承認自己和戴耀廷、、朱朱
耀明曾在發表的文章中提到參與者即使耀明曾在發表的文章中提到參與者即使
被控都不應該抗辯被控都不應該抗辯。。
辯方資深大律師就質問辯方資深大律師就質問，，他何以現在以他何以現在以

不認罪方式出庭自辯不認罪方式出庭自辯。。陳健民聲言是因為陳健民聲言是因為
「「控罪不合理控罪不合理」」，，而有關控罪會對言論自由而有關控罪會對言論自由
「「影響深遠影響深遠」」，，又稱自己倘僅被控涉及未經又稱自己倘僅被控涉及未經
批准集會的控罪批准集會的控罪，，他就不會自辯他就不會自辯。。
陳健民又提到他們計劃陳健民又提到他們計劃「「佔中佔中」」的的44

個步驟個步驟，，包括包括「「舉行商討日舉行商討日」，「」，「民間民間
公投授權公投授權」，「」，「與政府進行談判與政府進行談判」，」，並並
在與政府在與政府「「談判談判」」失敗後才會失敗後才會「「佔領中佔領中

環環」」而計劃的而計劃的「「佔領佔領」」地點是遮打道行地點是遮打道行
人專用區人專用區、、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其其
後被後被「「佔佔」」的銅鑼灣的銅鑼灣、、金鐘金鐘、、旺角等並旺角等並
非他們計劃的一部分非他們計劃的一部分。。
他聲稱他聲稱，，自己和戴耀廷自己和戴耀廷、、朱耀明朱耀明33人人

在當年提出在當年提出「「真普選真普選」」方案並經過方案並經過「「公公
投投」，」，即聯絡政府官員尋求對話即聯絡政府官員尋求對話，，但政但政
府一直沒有回覆府一直沒有回覆，，至至20142014年年77月月2929日日
才獲機會與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才獲機會與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
會面會面，，但過程中感到但過程中感到「「政府不願意進行政府不願意進行
實質談判實質談判」。」。

提早宣佈提早宣佈「「佔中佔中」」歸咎學生催迫歸咎學生催迫

至至「「佔中佔中」」前夕的前夕的99月月2727日上午日上午，，陳陳
健民稱健民稱，，自己收到戴耀廷的電話自己收到戴耀廷的電話，，指金指金

鐘情況鐘情況「「很危急很危急」，」，希望一起前往了希望一起前往了
解解。。他們抵達時他們抵達時，，不斷有學生指罵他不斷有學生指罵他
們們，，稱稱「「年輕人已做咗好多嘢年輕人已做咗好多嘢」，」，且要且要
求他們馬上宣佈求他們馬上宣佈「「佔中佔中」。」。
他聲稱他聲稱，，自己最初仍想維持在自己最初仍想維持在1010月月11

日才日才「「佔中佔中」。」。當日下午當日下午，，在與在與「「泛民泛民
主派主派」」領袖商討領袖商討，，包括應否提早包括應否提早「「佔佔
中中」、」、若提早是否照原定計劃進行若提早是否照原定計劃進行、、若若
在添美道開始佔領應否延伸至夏慤道在添美道開始佔領應否延伸至夏慤道
等等。。後來後來，，考慮到夏慤道交通繁忙考慮到夏慤道交通繁忙，，一一
旦延伸會非常危險旦延伸會非常危險，，所以並不建議所以並不建議。。
他們又與學生領袖團體討論他們又與學生領袖團體討論，「，「學民學民

思潮思潮」」指因黃之鋒已被捕指因黃之鋒已被捕，，故未能給予故未能給予
任何決定任何決定。。學聯則希望獲他們支持學聯則希望獲他們支持，，但但
須召開常委會決定是否容許他們宣佈提須召開常委會決定是否容許他們宣佈提

早早「「佔中佔中」。」。
2828日凌晨日凌晨11時半時半，，學聯代表通知學聯代表通知，，常委常委

會通過同意他們會通過同意他們33人在添美道宣佈提早人在添美道宣佈提早「「佔佔
中中」」。。宣佈時宣佈時，，陳健民稱自己在台上強陳健民稱自己在台上強
調調，，要求參與者遵守和平非暴力原則要求參與者遵守和平非暴力原則，，被被
捕時不要與警方發生衝突捕時不要與警方發生衝突。。在宣佈提早在宣佈提早
「「佔中佔中」」後後，，有人拍掌歡呼有人拍掌歡呼，，但亦有人向學但亦有人向學
聯投訴聯投訴，，批評他們騎劫學生運動批評他們騎劫學生運動，，不少人不少人
更陸續離開更陸續離開，，令他們令他們「「大受打擊大受打擊」」。。
陳健民稱陳健民稱，，他們他們33人及人及「「學生領袖學生領袖」」

發言挽留發言挽留，，但未能阻止眾人離去但未能阻止眾人離去，，有有
「「學聯領袖學聯領袖」」見狀一度不讓見狀一度不讓33人站在台人站在台
上上，，他們惟有只坐台邊他們惟有只坐台邊，，而在宣佈啟動而在宣佈啟動
「「佔中佔中」」後後，，原本聚集的數千人至黎明原本聚集的數千人至黎明
只餘數百人只餘數百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葛婷

陳健民辯稱：
以為只「佔」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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